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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世界与法律规则》

内容概要

《神仙世界与法律规则:法律人读 》主要内容简介：这是从法律视角解读《西游记》的第一本书。在
书中，你会看到：天庭化身为在玉帝威权统治下的利维坦；玉帝“人治”下的“六宗罪”；天庭里那
些被放纵了的犯罪；观音菩萨对“犯罪人”的人性改造；孙悟空完美的诉状；猪八戒的法律生活；铁
扇公主那些被损害权益；奎木狼在恶法下的挣扎；红孩儿：典型的青少年犯罪样本；《神仙世界与法
律规则:法律人读 》的最大特点是作者用诙谐风趣、轻松幽默的语言，把深刻的“法治”理念放在鲜
活的，且每个人都耳熟能洋的《西游记》故事中去讲解。让您在重温故事的同时，领略“法治”的真
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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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未然
生于黄河之滨，岁过而立之年。
供职于高校，以讲授法律存身。
喜好“法律与文学”的交叉研究，
深信法治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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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儿小宇轩，今年4岁半了，在幼儿园上中班，平日里总是缠着我讲《西游记》的故事。可是，
说实在话，自己还没有真正的读过这本名著。为了应付女儿，在2010年的暑假前夕，我找来一本《西
游记》，仔细地开始阅读。出乎意料的是，读罢之后，自己竟然心生了许多感慨，有了要写点什么的
想法。于是，一边应付女儿的“孙悟空故事”，一边结合自己所学的法律专业，我断断续续地写了这
些文字。这应该算是写作这本书的缘起吧。
虽然以教授法律为业，但自己非常喜欢文学。之前一直未读“西游”，是因为《西游记》遭到了我的(
或许也是你的)误解：长期以来，总觉得它描写的是荒诞不经的神仙世界，算是一本“儿童科幻读物”
吧，对于丰富或提高儿童的想象力或许是有帮助的，其余则看不出有什么价值。基于这样一种先入为
主的偏见，和其他三本古典名著相比，我甚至觉得“西游”的分量算是最轻的：它没有“红楼”草蛇
灰线般精巧的构思，缺乏“三国”厚重的历史感，不像“水浒”那样透着一股子草莽英雄气。然而，
做进一步追问，如果我们真的把它看成是像《哈利波特》一样的作品，那么，就很难解释它在中国文
学史上的地位。学习刘心武老师“文本细读”的方法，通读“西游”之后，我觉得它之所以位列四大
名著之一，其中的理由还是充分的。“天上的不一定都是神，地上的不一定都是人。”没有错，《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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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是魔幻的，同时它也是现实的，甚至在这本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小说里，我们仍然能够轻易地
发现它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折射。
此外，“法律与文学”也不能算是一个新话题了。早在197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怀特教授出版
了一本教科书，即《法律的想象》，标志着法律与文学运动的正式起步。1988年，波斯纳出版了《法
律与文学——一场误会》，此后，“法律与文学”的研究风生水起。在国内，苏力、冯象、徐忠明等
老师在“法律与文学”的研究中已经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正是在这样一些学者的带动下，法学
研究尤其是理论法学的研究，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气象，也带给我本人深刻的印象和巨大的启发。主要
是局限于本人的智识水平，这并非是一本有关“法律与文学”的严肃的学术作品，我的思路其实很简
单，那就是：在文学作品中发现法律，通过法律丰富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而且我确信自己做到了
这一点。在其中，你会发现一个你从未见过的猪八戒、一个令人动容的黄袍怪、一个可怜复可叹的铁
扇公主⋯⋯在写作过程中，我尽量保持了一种幽默、诙谐、轻松的叙述风格，以此期待您的阅读是愉
悦的。
必须指出，这本书中渗透着的一些观点，均直接或间接地受惠于一些活跃在当下的法理学者、老师，
而我的使命，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凭借了《西游记》的故事这件外衣，把他们那些有那么一点深奥的
见解通俗化而已。记得冯小刚在谈起电影《集结号》的战争场景时说，那表达了他向斯皮尔伯格导演
的某种敬意。自己的这本小书，也算是对像苏力老师这样的在中国语境中做出了自己卓越的学术贡献
的学者的一种致敬吧，尽管它的分量是如此之轻。

张未然
2011年1月11日
这是从法律视角解读《两游记》的第一本书。
在书中，你会看到：
天庭化身为在玉帝威权统治下的利维坦；
玉帝“人治”下的“六宗罪”；
天庭里那些被放纵了的犯罪；
观音菩萨对“犯罪人”的人性改造；
孙悟空完美的诉状；
猪八成的法律生活；
铁扇公主那些被损害权益；
奎木狼在恶法下的挣扎；
红孩儿：典型的青少年犯罪样本；
.........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作者用诙谐风趣、轻松幽默的语言，把深刻的“法治”理念放在鲜活的，且每个人
都耳熟能详的《两游记》故事中去讲解。让您在重温故事的同时，领略“法治”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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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点扯。。不过好歹算本普法的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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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是从法律视角解读《西游记》的第一本书。在书中，你会看到：天庭化身为在玉帝威权统治下
的利维坦；玉帝“人治”下的“六宗罪”；天庭里那些被放纵了的犯罪；观音菩萨对“犯罪人”的人
性改造；孙悟空完美的诉状；猪八戒的法律生活；铁扇公主那些被损害权益；奎木狼在恶法下的挣扎
；红孩儿：典型的青少年犯罪样本；⋯⋯⋯⋯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作者用诙谐风趣、轻松幽默的语言，
把深刻的“法治”理念放在鲜活的，且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西游记》故事中去讲解。让您在重温故
事的同时，领略“法治”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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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神仙世界与法律规则》的笔记-第147页

         
                                         猪八戒的法律生活
�

    &lt;原文开始&gt;&lt;/原文结束&gt;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猪八戒差不多是愚蠢、懒惰的代名词，整
个一“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和他联系在一起的，也大多是一些贬义、负面的语汇和句式：例如，
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猪八戒啃猪蹄——不知自觉、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等等。
不胜枚举。然而，细读西游，我常觉得，在对八戒的评价这个问题上，或许我们一直存在着某种重大
误解。事实上，八戒是非常理性的，他遇事从不临渴掘井，总是未雨绸缪，想一想他耳朵眼里的那四
钱六分银子；八戒有着一定的文学造诣，第六十四回“荆棘岭悟能努力、木仙庵三藏谈诗”中，看到
石碣上有两行十四个小字，乃“荆棘蓬攀八百里，古来有路少人行”。八戒见了笑道：“等我老猪与
他添上两句：自今八戒能开破，直透西方路尽平！”，本来这一回要写师父唐僧的才华，却让这个“
呆子”捷足先登。更甚至，八戒对人生不乏深刻的感悟和体认，第五十回“情乱性从因爱欲、神昏心
动遇魔头”中，看到豪宅里的白骨，这个整天只关心吃饭、睡觉和美眉的八戒，竟然“止不住腮边泪
落，对骷髅点头叹云：你不知是：那代那朝元帅体，何邦何国大将军。当时豪杰争强胜，今日凄凉露
骨筋。不见妻儿来侍奉，那逢士卒把香焚？谩观这等真堪叹，可惜兴王霸业人。”读了这段文字，你
会不会觉得和《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有相似的韵味或禅意呢。
�法国的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指出：公民的生活，即为法律所组织起来的生活。除了理性思维、文
学造诣和人生感悟，这里我们要阐明的是，猪八戒还有着丰富的法律知识，他熟稔法律思维，在取经
途中，经常“象律师一样思考”，非常注重通过法律来指引自己在生活世界中的各种行为，从而切实
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于佛法，八戒或许真的是“白天不懂夜得黑”，然而，他却精通世俗世界里的规
则。很多时候，他不像是一个去天竺朝圣的佛子，倒像是阴差阳错来到取经团队里的法律人。
�第十九回中，孙悟空先是变作高太公的女儿将八戒打败，又追至八戒栖身的山洞前，一顿铁棍，把两
扇门打得粉碎，此时的八戒“正喘嘘嘘的睡在洞里”，听见打得门响，跑将出来，厉声骂道：“你这
个弼马温，着实惫懒！与你有甚相干，你把我大门打破？你且去看看律条，打进大门而入，该个杂犯
死罪哩！”孙悟空笑道：“这个呆子！我就打了大门，还有个辨处。象你强占人家女子，又没个三媒
六证，又无些茶红酒礼，该问个真犯斩罪哩！”像极了律师间的交锋，这哥俩的对骂，竟然是一场唇
枪舌剑的法律辩论！八戒的主张非常明确，把自己的大门打破，孙悟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由此，
我们看到，八戒有着非常强的权利意识，看重自己的私有财产权。在18世纪中叶的英国，首相威廉·
皮特曾有“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演讲，他这样形容私有财产权的神圣性：即使最穷的人
任其寒舍在风雨中飘摇，也不容许尊贵的国王踏入半步，仍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然而，长期以来，
在传统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强调重义轻利，不计较个人利害，和利益、或权利联系在一起的，也大多
是一些贬义、负面的词汇：例如“见利忘义”、“利欲熏心”、“唯利是图”、“急功近利”、“利
令智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人们的权利意识渐渐枯萎乃
至虚无。没有受“义利之辨”的影响，八戒能够“认真对待权利”，流露出的权利意识是令人赞赏的
。更甚至，即使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威，八戒也不会隐忍，选择“沉默是金”，做一个“沉默的大多数
”，他从不缺乏捍卫自身权利的勇气和决心。在最末回，佛祖如来在灵山接见取经团队，并论功行赏
，看到唐僧、悟空等人纷纷成佛，八戒口中嚷道：“他们都成佛，如何把我做个净坛使者？”
�第二十三回，黎山老母、观音、普贤、文殊菩萨四人化身“娘女四人，意欲坐山招夫”（即贾母、真
真、爱爱、怜怜），来考验唐僧师徒的取经意志，大家怂恿八戒留下，八戒内心里也非常渴望留下，
从而放弃“一路上的仆仆风尘”，过人人向往的“东边我的美人，西边黄河流”的日子，可这话不能
直说，还是要找出个不能留下的理由，八戒便道：“话便也是这等说，却只是我脱俗又还俗，停妻再
娶妻了。”没有象悟空、沙僧那样，之所以不能留下，是出于对“我的团长我的团”或取经事业的无
限热爱，这里，八戒给出的竟是一个法律上的理由，即，考虑到和高翠莲的婚姻关系并未解除，一直
处于存续状态，若是留下来的话，有重婚的嫌疑。由此，我们看到，八戒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总是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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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地进行法律思维。或许现代人有些不解，传统社会实行一夫多妻的制度，只要力所能及，男人
有N个妻子也是可以的，并不为法律所禁止。这里，八戒对婚姻法的理解是不是出现了偏差？其实，
之所以有这样的怀疑，是因为我们混淆了“娶妻”和“纳妾”两个具有不同法律意义的概念。再娶不
是纳妾，纳妾是不能叫再娶的，也即，再娶只能说是正室。传统社会里，男人可以多妻，但不可以双
妻并嫡，所以有两个妻子叫停妻再娶，是违法的。史上最有名的停妻再娶莫过于一个叫陈世美的人，
他在高中状元之后娶了公主。由此可见，八戒对当时婚姻制度的理解是非常准确的。《红楼梦》中，
贾琏偷腥尤二姐，王熙凤指责其“停妻再娶”，这里，凤姐对这个名词的使用是不严格的，有偷换概
念、故意吓唬的成分。忍不住再说几句“多余的话”：波斯纳在《性与理性》中对多妻制有一个非常
有意思的观点：在他看来，多妻制在另一种意义上具有促进社会稳定的功能。尤其是在一个具有柔软
的政府权力的社会中，多妻制可以减少社会强势阶层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如果一个社会鼓励多妻，富
人们就更可能把多余的钱财用来供养妻子，而不是用来供养士兵，从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多余资
源就会被分散到政治上无害的渠道中来。在性质上原本属于一项法律制度，正是因为波斯纳的分析，
人类的婚姻制度也可以视为一项社会治理的政治策略。顺着波斯纳的思路，今天的一夫一妻制度也有
类似的治理功能，它压缩了处于强势阶层的部分男性的婚姻需求，让尽可能多的男人都能够找一个最
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从而减少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
�第二十七回，看到白骨夫人第三次变幻成的老大爷，唐僧又开始犯“二”，心中欢喜道：“阿弥陀佛
！西方真是福地！那公公路也走不上来，逼法的还念经哩。”八戒可没这么乐观，以法律人般的职业
感觉，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定是前面孙悟空打死的小媳妇、老太婆的亲人来了，八戒当即指出：“
师父，你且莫要夸奖，那个是祸的根哩。”唐僧道：“怎么是祸根？”八戒道：“行者打杀他的女儿
，又打杀他的婆子，这个正是他的老儿寻将来了。我们若撞在他的怀里呵，师父，你便偿命，该个死
罪；把老猪为从，问个充军；沙僧喝令，问个摆站；那行者使个遁法走了，却不苦了我们三个顶缸？
”这里，八戒所说，涉及两个法律问题，一是杀人偿命，二是徒弟犯罪，师父及师兄弟连坐的问题。
关于前者，不言而喻。关于后者，《大明律》规定，仅“谋反”、“大逆”罪祖父、父、子、兄弟及
伯叔父等亲属连坐处斩(受业师与伯叔父同)，而“故杀”罪亲属及受业师等并不连坐。孙悟空打死小
媳妇、老婆子，属于“故杀”，而非前面的“谋反”或“大逆”，因此，按照法律，八戒说三人要一
齐为悟空“顶缸”，显然是扩大了连坐的范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很可能不是八戒一时糊涂，
记错了法条，而是凭借自己对法律知识的纯熟掌握，他故意对中有错，错中融对，刻意为之，让人放
弃思考。因为这时候的八戒初入团队，他有意用加重量刑的夸大之辞，来恐吓唐僧，使他逼大师兄出
走，从而使自己在团队的劳动分工中占据有利的竞争位置。说八戒是“呆子”，八戒真的很冤枉，其
实，这个家伙猴精猴精的。
�第三十一回，为引诱黄袍怪（奎木狼）出来，悟空绑架了他的两个孩子，跟八戒、沙僧道：“你两个
驾起云，站在那金銮殿上，莫分好歹，把那孩子往那白玉阶前一掼。有人问你是甚人，你便说是黄袍
妖精的儿子，被我两个拿将来也。那怪听见，管情回来，我却不须进城与他斗了。⋯⋯”，沙僧永远
是谦卑的，像大海一样沉默。我们来看看八戒的反映，八戒笑道：“哥哥，你但干事，就左我们。”
行者道：“如何为左你？”八戒道：“这两个孩子，被你抓来，已此唬破胆了，这一会声都哭哑，再
一会必死无疑。我们拿他往下一掼，掼做个肉坨子，那怪赶上肯放？定要我两个偿命。你却还不是个
干净人？连见证也没你，你却不是左我们？”透过这段话，八戒展现出了很强的证据意识。何家弘老
师说，证据意识，即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对证据作用和价值的一种觉醒和知晓的心理状态，是人
们在面对纠纷或处理争议时重视证据并自觉运用证据的心理觉悟。毫无疑问，证据意识是法律人思维
的重要体现，然而，两千年以德治国的实践，使我们大家的道德思维比较“彪悍”，而证据意识欠缺
。邓晓芒先生曾谈到，中国人讲真诚，西方人讲真实。西方人要证明自己确有诚意，总要凭借外在的
真凭实据，如契约、财产以及与此相关的签字和信誉。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要凭借这些才相信另
一个人，这恰好是不相信人、不以诚相见的表现。在中国人看来，为了将来可能出现的纠纷而保留证
据是有违诚信这一道德理想的。这也就不难理解，现代婚前财产公正制度在我国的处境和遭遇了。和
习惯于道德思维的人不同，八戒的证据意识，表现了一个法律人的基本素质。进一步地，八戒的法律
思维在一定程度上，也实践了霍姆斯的“坏人理论”，即要从“坏人”的角度去看待法律，也只有这
样，法律在八戒的日常生活中，才是一直在场的，即使在同师父、师兄、师弟的相处中，也没有缺席
。整部小说中，反映八戒证据意识的情节还有很多，例如，第五十回中，悟空外出化缘，三人久等不
来，于是他们走进一座高楼，恰巧“串楼旁有三件纳锦的背心”，八戒向唐僧建“且脱了褊衫，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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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穿在底下，受用受用，免得吃冷。”三藏道：“不可不可！律云：公取窃取皆为盗。倘或有人知觉
，赶上我们，到了当官，断然是一个窃盗之罪。还不送进去与他搭在原处！我们在此避风坐一坐，等
悟空来时走路，出家人不要这等爱小。”听了唐僧的这番话，八戒道：“四顾无人，虽鸡犬亦不知之
，但只我们知道，谁人告我？有何证见？就如拾到的一般，那里论甚么公取窃取也！”
�第三十八回，悟空为救沉尸井中的乌鸡国国王，骗八戒说去偷宝贝，八戒道：“哥哥，你哄我去做贼
哩。这个买卖，我也去得，果是晓得实实的帮寸，我也与你讲个明白：偷了宝贝，降了妖精，我却不
奈烦什么小家罕气的分宝贝，我就要了。”行者道：“老孙只要图名，那里图甚宝贝，就与你罢便了
。”八戒听见说宝贝都给他，“就满心欢喜，一毂辘爬将起来，套上衣服，就和行者走路。”结果大
家都知道，八戒又被孙悟空“嘻唰唰”了，或者，又印证了前者的愚蠢、后者的聪明。可是，这段话
里，八戒分明表现出了很强的契约意识，在做事之前，他非常注重用合同的方式来明晰彼此的权利、
义务。他要让孙悟空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让他人做事，须支付一定的对价，大家的权利和
义务是彼此对应的。八戒这种“先小人后君子”的做法，同样属于法律思维，是对“先君子后小人”
的传统道德观念的一种颠覆。西行路上，八戒和悟空签订过多次这样的契约，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八戒其实并没有从中捞到什么便宜，我想，问题不是出在合同的条款，而是和合同相对方比较，八
戒对违约行为的惩罚能力不足。
�第四十一回，红孩儿弄旋风将唐僧摄去，悟空与八戒寻到他洞门前，只见妖精一只手举着火尖枪，站
在中间一辆小车上，一只手捏着拳头，往自家鼻上捶了两拳，准备从鼻孔中放出“真三昧火”。对这
一反常举动，八戒进行了大胆的、也是合理的法律推理：“这厮放赖不羞！你好道捶破鼻子，淌出些
血来，搽红了脸，往那里告我们去耶？”由此，我们看到，除了实体法，八戒的诉讼法知识和意识也
是完备的。这一方面，在第八十三回“心猿识得丹头、姹女还归本性”中，有着更充分的体现：孙悟
空在无底洞寻获了一块写有李天王、哪吒三太子的牌子，即欲启程去灵霄殿打官司，对于诉讼结果，
和师兄的过分乐观相比，八戒则表现出了出奇的冷静，道：“哥啊，常言道，告人死罪得死罪，须是
理顺，方可为之。况御状又岂是可轻易告的？你且与我说，怎的告他？”据林鸿雁等学者考证，这里
八戒所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告人死罪得死罪”，《大明律·刑律五·诉讼》“诬告”条规定：
“凡诬告人⋯⋯至死罪，所诬之人已决者，反坐以死。未决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八
戒所谓“常言”，是按被诬之人已遭处决而论，取从坏处着之意，虽不全面但确有根据。二是关于御
状不可轻易上告，《大明律·刑律五·诉讼》“越诉”条规定：“凡军民诉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
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若迎车驾及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
重论；得实者，免罪。”由此可知，告御状而不实者重于一般越级上诉。八戒所说，实是知律之言。
�想当年，孙悟空师从菩提老祖，学艺有成，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同学们都开玩笑，说：“悟空
造化！若会这个法儿，与人家当铺兵，送文书，递报单，不管那里都寻了饭吃。”我总觉得，如果不
是西行，八戒要找份工作也并不困难，甚至要比孙悟空送文书的那份工作更体面些。
�余秋雨老师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写到，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长期
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同样，
长期以来，我们把八戒看轻了，他的深厚的法律素养被他的“脑袋大、脖子粗”的外表给遮蔽了。读
了上面的文字，你是否感觉有些抱愧八戒呢？在西游的路上，八戒一直和法律零距离，或者，法律，
已经成了他的一种是生活方式，和八戒要去的灵山不同，它只是远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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